呼玛县长征街道城南废弃加油站房屋及附属设施征收补偿方案

为统筹盘活县域存量土地资源，补齐城乡公共基础设施配套短板，保障公共建设用地储备需求，依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590号）第八条公共利益征收规定，经县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县人民政府决定对呼玛县长征街道城南废弃加油站房屋、构筑物及全部附属设施实施征收，拆除平整后作为净地纳入政府公共用地储备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、黑龙江省《关于贯彻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〉实施意见（暂行）》（黑政办发〔2011〕52号）等法律法规及政策，结合本项目实地现状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征收主体与实施单位
征收主体：呼玛县人民政府
征收部门：呼玛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征收实施单位：呼玛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
二、征收范围
呼玛县长征街道城南废弃加油站红线范围内全部建（构）筑物、罩棚、管线、地坪、设备及附属设施，具体边界以城南废弃加油站宗地图为准。
三、实施时间
1. 本方案经县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、征收决定公告发布之日起生效；
2. 签约期限：征收决定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；
3. 搬迁腾空期限：签约后15日内完成房屋、设备搬迁交付。
四、补偿方式
被征收人可自主选择货币补偿或房屋产权调换两种方式，征收单位不得强制限定补偿方式。
五、补偿项目、标准及结算规则
（一）被征收房屋、构筑物及附属设施价值补偿
严格按照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第十九条执行，征收范围内房屋、罩棚、花坛、围墙、硬化地坪等全部资产统一纳入评估。房屋、构筑物价值由具备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；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，可申请复核评估，对复核结果仍存异议的，提交房地产价格评估专家委员会鉴定，最终补偿价格以鉴定结果为准。
房屋权属、面积、用途以不动产权证书登记内容为准；无权属登记历史遗留建筑，由县住建、自然资源部门联合认定合法性后予以补偿。
（二）房屋产权调换
按照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第二十一条执行，征收方提供县政府统一指定安置房源，分别核算被征收资产价值与安置房价值，结清差价。
1. 安置房源：县政府统筹指定住宅、车库、商服安置房源。
2. 差价结算规则
（1）住宅：按被征收住宅评估总价与安置住宅成本价核算差价；安置房面积小于原产权面积，差额部分以货币一次性补足；安置房面积超出原产权面积部分，由被征收人按安置房成本价补缴房款。
（2）车库、商服参照上述住宅差价结算规则执行。
3. 选房顺序综合打分规则
综合得分由协议签订顺序（30%）、房屋搬迁腾空交付顺序（40%）、差价款缴纳顺序（30%）加权计算，按得分从高到低依次选房。
4. 过渡期约定：产权调换过渡期最长不超过36个月；因征收方原因逾期交付安置房，自逾期次月起临时安置费、停产停业损失按原标准双倍计发。
（三）搬迁补助费
1. 住宅房屋：2000元/户；选择货币补偿发放1次，选择产权调换发放2次（搬迁、回迁各一次）。
2. 经营性房屋：2000元—4000元/户；存在大型设备等特殊搬迁需求的，搬迁费用可委托第三方评估据实核算。
3. 搬迁费于房屋腾空验收合格后一次性发放。
（四）临时安置补助费
1. 标准：500元/户/月；
2. 发放规则：货币补偿不发放；产权调换自房屋交付验收之日起按月发放，安置房正式交付后额外发放3个月临时安置补助；征收单位提供周转用房的，不再支付临时安置费。
3. 逾期上浮：过渡期超过36个月，双倍发放临时安置补助费。
（五）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
1. 适用条件：仅对征收公告发布前正常经营、持有有效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，因征收造成实际经营损失的经营性房屋予以补偿；本项目废弃加油站当前已停止经营、无实际营收的，不计发停产停业损失。
2. 计算标准
（1）能提供上年度纳税凭证、社保职工参保材料：每月补偿额=上年度年应纳税所得额÷12+上年度职工月工资总额；
（2）无法提供财税、社保材料，但持有合法经营证照且实际经营的，按月2000元计发。
3. 补偿期限
货币补偿：一次性计发6个月停产停业损失；
产权调换：自搬迁验收至安置房通知入户当月，按月计发；逾期交房双倍计发。
（六）固定设施迁移补偿
固定电话、有线电视、宽带网络迁移费用，凭运营商正规收费票据据实全额报销。
六、产权调换房屋房源说明
用于产权调换的住宅、车库、商服房源均由县政府统一统筹调配，户型、楼层、面积以现场公示房源清单为准。
七、其他事项
1. 本方案未尽事宜，按照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及黑龙江省房屋征收相关配套政策执行；
2. 被征收人对征收决定、补偿标准、评估结果有异议的，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；
[bookmark: _GoBack]3. 本方案经县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公告后实施，由呼玛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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